附件3

吉林省校企合作助理项目人员备案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照片

	出生年月
	
	健康情况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学    历
	
	

	所学专业
	
	档案存入地
	

	现居地

（常住地）
	
	现户口所在

派 出 所
	

	家庭所在社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就业创业证》编号
	

	特    长
	

	拟申报用人单位
	

	求职意向（岗位）
	

	申报项目

人员类型
	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项目人员承诺
	本人作为校企合作助理项目人员特向项目管理部门做出以下承诺：

一、在项目期间，按照用人单位安排参加校企合作助理项目，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二、不以谎报、虚报等手段骗取项目人员资格，不与用人单位联手套取校企合作助理项目财政补贴。

三、主动向项目管理部门反映用人单位不按规定标准发放校企合作助理项目基本生活补助行为。

四、主动向项目管理部门申报项目期内，提前解除岗位协议情况。

对于违反上述承诺和相关规定，本人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人承诺（抄写划线内容）：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项目岗位：                     

用人单位意见（章）

年   月   日
	 区人才中心审核意见

（章）

年   月   日




